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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奬項成績排名，依各系(班)性質及需求，採用等級制(GPA)或 T 分數，擇一排

名，並明訂於該系(班)書卷奬施行細則內、或至少於前一學期公告在該系(班)網

頁。各學系各年級學生名次列於該學系該班人數前百分之五內為原則且該學期學

業成績全部及格者。奬勵名額如附件一。 

第二條  學期班排名(不含暑修成績)之計算方式：該學期該班在校生有修課記錄者，依成

績平均進行排名，但該學期全部為抵免課程者、低修生、交換生、休學生、保留

生、延畢生、前屆因休學併入該班之學生不列入排名。 

各班獲奬勵之最後一位名次，如遇同名致超出奬勵名額時，由各系(班)決定獲奬

條件及名單，以不超過附件一規定名額為原則。 

前屆因休學併入該班之學生於當學期依本校學生成績作業要點第十點第一項第

一款定義符合第一條獲奬資格者，增額頒給。 

第三條  前條低修生係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四年制日間學士班一至三年級該學期所選課程不足十六學分的學生；四年級

該學期所選課程不足九學分的學生。 

二、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該學期所選課程不足九學分的學生。 

第四條  奬勵內容：獎學金新臺幣參仟元及獎狀乙張。 

第五條  本獎項由註冊組於次學期開學排名確定後，依本辦法實施審查、公告辦理核發作

業。核撥日期，為次學期開學後，學期內核撥。 

第六條  其他 

一、受獎學生應於註冊組公告受獎名單之日起，依公告之方式領取獎學金及獎狀。 

二、逾期一年未領取獎學金及獎狀者，視同放棄獎學金及獎狀，不再發給。 

三、前項未領取之獎學金依本校會計等相關規定處理；未領取之獎狀銷毀不予保

存，但各生之受獎紀錄仍予保留。 

四、受獎者得另向教務處承辦單位申請英文版之書卷獎證明。 

第七條  本獎金所需經費由本校特別預算、基金型獎學金、校外捐款等來源支應。 



第八條  本獎不影響該生獲得其他獎或獎學金。 

第九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施行。 



附件一 

班級人數 書卷獎人數 

1-29 1 

30-44 2 

45-59 3 

60-74 4 

75-89 5 

註：如本辦法第一條所示，書卷獎授獎係以各學系各年級學生名次列於該學系該

班人數前百分之五內為原則，但因各班人數不等，在受獎人數計算上需做出

適當調整以維持公平性。茲因衡量學業成績優異應有一致性之標準，因此在

人數少的班級應從嚴給予受獎名額；又為鼓勵學生爭取榮譽，而在人數多的

班級從寬給予受獎名額，因此制定本表。 


